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咪哩乡卫生院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13〕189号文件和《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版）》文件精神。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咪哩乡卫生院。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咪哩乡卫生院2026年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项目由各科室负责人结合自身科室实际发展需求，依据2026年拟需设备及服务进行申报，并且通过了院内领导班子的会议讨论，在确保符合实际条件情况下确认预算。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项目金额为46,000.00元，主要采购对象为卫生院2026年车辆保险服务、车辆维修保养服务、车辆加油服务、其他印刷服务等采购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6,000.00元。其中：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2辆13,000.00元、机动车保险服务2辆12,000.00元、车辆加油费2辆12,000.00元、复印纸60件9,0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年度预算金额并细化及资金筹措计划：本项目2026年度预算资金46,000.00元。其中：上级下达资金0.00元，本级财政46,000.00元，下级配套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的具体时间安排：2026年起执行；2026年6月前完成服务及物品采购的30.00%；2026年9月前完成服务及物品的60.00%，酌情分批完成项目采购。

八、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13〕189号文件和《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版）》文件精神，及时采购复印纸、加油服务等所需设备和服务项目，为更好的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以及为创建等级医院做好基础，提高卫生院的服务能力，促进卫生院各项事业的发展。项目细化后可分为数量指标购置计划完成率需大于等于95.00%；质量指标验收通过率等于100.00%，购置物品利用率大于等于95.00%；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使用年限大于等于5年；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使用人员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


